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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015年人類生殖科技(修訂)條例草案》  

 

委員會審議階段  

 

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 

 

條次  建議修正案  

 

詳題  刪去“看來是”。  

 

3 在標題中，刪去“修訂第15條 (與胚胎有關連的禁制、對性

別選擇和提供生殖科技程序予未婚人士的禁制)”而代以“加
入第15A條”。  

 

3 刪去“在第15(3)條之後”而代以“在第15條之後”。  

 

3 將建議的第(3A)及(3B)款分別重編為第(1)及(9)款。  

 

3 在建議的第(1)款之前加入  — 

 “15A. 禁止公布或分發推廣性別選擇服務的廣告”。  

 

3 在建議的第15A(1)條中，刪去“看來是”。  

 

3 在建議的第15A條中，加入  — 

  “(2) 就第(1)款而言，公布或分發廣告，包括公布或

分發接達廣告的超連結。  

 (3) 被控犯違反第(1)款的罪行的人，如顯示有關廣

告符合以下說明，即為免責辯護 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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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a) 該廣告載於供在指明人士之間流通的、屬

技術性質的刊物內；  

  (b) 該廣告是為學術教學或學術討論而公布或

分發的，而該項教學或討論，是為指明人

士進行的；或  

  (c) 該廣告載於私人通訊內。  

  (4) 如有以下情況，則第(3)(c)款不適用  — 

  (a) 有關通訊，是在推廣性別選擇服務的業務

過程中公布或分發的(不論該業務是否由被

控犯有關罪行的人所經營)；或  

 (b) 有關廣告，可透過有關通訊所提供的超連

結接達，而被控犯有關罪行的人(不論由該

人本人，或由該人的任何高級人員、僱員

或代理人) — 

 (i) 設定該廣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；或  

 (ii) 揀選、增補、修改或以其他方式控制

該廣告的內容。  

  (5) 被控犯違反第(1)款的罪行的人，如顯示以下各

項，即為免責辯護  — 

  (a) 該人是  — 

 (i) 在其受僱工作期間；及  

 (ii) 按照其僱主在該項僱用期間發出的指

示，  

從事有關行為；及 

  (b) 該人從事該行為時，其所處職位，並不能

夠作出或影響關於該行為的決定。  

  (6) 為施行本條  — 

  (a) 僱員在其受僱工作期間從事的行為，須視

為既是該僱員亦是其僱主從事的(不論該僱

主是否知悉或批准從事該行為)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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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b) 代理人獲其主事人授權從事的行為，須視

為既是該代理人亦是該主事人從事的(不論

該項授權屬明示或默示授權，亦不論屬事

前或事後授權)。  

  (7) 如僱主或主事人被檢控，指其就其僱員或代理

人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被指稱從事的行為而犯違

反第(1)款的罪行，則該僱主或主事人如顯示自

己已採取一切合理步驟，並已作出一切應作出

的努力，以防止該僱員或代理人(視屬何情況而

定) — 

  (a) 從事該行為；或  

 (b) 在該僱員受僱工作期間，或在該代理人獲

授權期間，從事屬該行為類別的行為，  

即為免責辯護。  

  (8) 為免生疑問，就擁有、管理或控制某實體空間

或網站的人 (有關人士 )而言，如有以下情況，

則第(1)款不適用於在該實體空間或網站公布或

分發有關廣告  — 

  (a) 該實體空間或網站被另一人用於該項公布

或分發，而該另一人並非有關人士的高級

人員、僱員或代理人；及  

 (b) 有關人士在察覺該項公布或分發後，已在

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在該實體空間或網

站移除該廣告。”。  

 

3 在建議的第15A(9)條中，刪去“第(3A)款”而代以“本條”。  

 

3 在建議的第15A(9)條中，在性別選擇服務的定義中，刪去

句號而代以分號。 

 

3 在建議的第15A(9)條中，在建議的定義中，按筆劃數目順

序加入 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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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行為  (conduct)包括作為及不作為；  

 指明人士  (specified person)指任何以下人士  — 

  (a) 註冊醫生；  

 (b) 以下處所或院所的醫療人員及醫療輔助人

員  — 

  (i) 牌照所關乎的處所；  

  (ii) 《醫院、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》 (第
165章)適用的醫院或留產院；  

  (iii) 《診療所條例》 (第 343章 )適用的診療

所；  

  (iv) 由特區政府、香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

經辦的醫院、留產院或診療所；  

  (v) 由根據《醫院管理局條例》 (第113章 )設
立的醫院管理局管理或掌管的醫院、留

產院或診療所；  

 通訊 (correspondence)包括電子形式的通訊。”。 

 

4 刪去該條而代以  — 

  “4. 修訂第39條(罪行) 

第 39(1)條，在“(5)、”之後  — 

加入  

“15A(1)、”。”。  

 

 
 




